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技藝教育課程實施計畫     

114 年 4 月 24 日經遴輔會修正後通過 
一、 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四)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讓對技藝課程有興趣的同學能夠透過公開程序，取得修習技藝課程的機會。 

(二)擬定參加技藝學程進退班級輔導機制，以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三)透過「技藝教育課程」，在認知、技能及情意上培養學生達成以下教育目標： 

1. 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 

6. 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三、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輔導處。 

（二）協辦單位：教務處、學務處、導師。 

 

四、 辦理時程：全學年。 

 

五、 辦理內容 

本校成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以下簡稱「遴輔會」)，校長及輔導主任為當然委

員，並分別兼任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其餘委員由校長就合作單位代表與校內家長，相關行政

及教師代表聘兼之，合計 15人(並邀請 8年級導師及資料組協助行政列席)。任期自 114年 8

月 1日起至 115年 7月 31日止。遴輔會之組織成員及其職責分工如下表所示： 

 職稱 姓名 執掌 備註 

1.  召集人 林世慶 督導辦理技藝教育課程 校長 

2.  執行秘書 陳曉涵 策劃技藝教育課程之實施 輔導主任 

3.  委員 黃鼎凱 1.計畫執行進度控管 

2.行政業務協調及配合 

3.課程及活動策劃及執行 

行政代表(教務主任) 

4.  委員 周漢蓓 行政代表(學務主任) 

5.  委員 廖依帆 行政代表(資料組長) 

6.  委員 陳明叡 1.協助導師及任課教師瞭解

技藝教育相關事宜 

2.提供學生遴輔相關資料 

輔導教師 

7.  委員 林佑信 七年級教師代表 

8.  委員 江文言 九年級教師代表 

9.  委員 陳雯菁 八年級教師代表 



10.  委員 魏采誼 八年級教師代表 

11.  委員 何佩真 八年級教師代表 

12.  委員 官小娟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家長代表 

13.  委員 鍾孝文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合作學校代表(世紀綠能) 

14.  委員 蘇秀如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合作學校代表(樹人家商) 

15.  委員 黃譽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合作學校代表(新生醫專) 

 

六、 審查與執行 

  遴輔相關作業，需經本校「技藝教育學生遴薦與輔導會」 會議審查並執行。 

 

七、 遴輔對象 

（一）八年級全體學生皆可提出申請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遴選。 

（二）申請對象包含普通班及資源班學生，均可依個別需求與興趣提出申請，納入遴選與輔導

程序。 

 

八、 技藝學程名額 

（一） 各職群開設情形，將辦理八年級全體學生興趣職群調查，再依據調查結果進行分析，並

媒合具備相關資源之高職學校開設對應職群技優班。 

（二） 實際開設職群及各班名額，將考量合作學校之設備、空間、師資等條件，由輔導處協調

相關單位後訂定。 

 

九、 遴薦程序 

(一)遴薦條件： 

1. 對技藝教育學習有興趣，且願意認真學習之學生。 

2. 以職業學校作為升學志願，經導師、輔導教師推薦且家長同意者。 

(二)遴選成績計算： 

        以學生在校之藝能科成績(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藝術、科技)、師長推薦積分、特殊

加分及適性加分之總合做為計算依據。 

1. 藝能科成績 

藝能科成績(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藝術、科技)以學生七上、七下、八上三學期

的藝能科平均成績作為此項成績之積分。   

2. 師長推薦積分（上限 18分） 

由導師與輔導教師分別依據學生之學習積極度、作業繳交狀況及課堂活動配合度進

行評分（每位教師評分區間為 3至 9分），兩位教師所給予之分數加總後，即為該

項目之總積分。 

3. 特殊加分（上限 20分） 

(1) 家長參加技優班遴輔說明會及繳回親子學習單加 5分。 

(2) 家長僅參加技優班遴輔說明會加 3分。 

(3) 技藝成果展學習單書寫用心加 1-3分。 

(4) 教育局舉辦之育樂營證書，一張加 3分。 

4. 適性加分（上限 20分） 



 根據性向測驗結果所推薦之職群，若第一志願符合一項職群加 10分，符合兩項職

群加 20分。 

十、 遴薦方式： 

(一)以「遴選成績計算」之積分總和作為遴選排序的依據。 

(二)若第一志願所選班別報名人數未達滿班名額，則全數錄取。 

(三)僅當第一志願人數超過可錄取名額時，則依遴選總成績進行排序，未錄取者輔導分發至

其第二或第三志願班別。 

 

十一、 遴選成績： 

積分相同時比序以藝能科成績、師長推薦積分、特殊加分成績依序錄取。 

 

十二、 進退班機制與輔導 

(一) 技藝教育課程缺席超過當學期 1/3週數，則不發予當學期技優班結業證書。 

(二) 一經學校遴輔會排定即不可更動班別。技優班開課一個月內（約上課 3至 4次），若學

生因課程適應不良或其他個人因素申請退出，須填具退班申請書，經遴輔會核准後辦

理退班。退班後，得由學校依學生興趣與能力，經輔導評估後協助轉入其他適合之技

優班，惟須視當年度各班名額與課程安排情形而定。 

(三) 至合作學校行為不良，嚴重影響校譽，依校規加重懲處。  

(四) 於遴輔後轉入之轉學生如有意申請進入技優班，得視當時技優班缺額情形，並參酌其

性向測驗結果，由學校輔導後提出申請，經遴輔會審議通過後得以入班。 

 

十三、 其他補充事項 

依遴輔會程序錄取之學生，經遴輔會開會核定後，學生須將錄取通知單之家長回覆聯，於期

限內繳件至輔導處。 

 

十四、 本辦法經本校「技藝教育學生遴薦與輔導會」審議修正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其後

如有修正，亦同。 

 

 

 

 


